
附件4

报名时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
一、“双一流”本科及以上（含副高级职称及以上）
1.《鹿邑县2025年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报名表》电子版；

2.二代身份证扫描件；

3.学历证书扫描件；

4.学位证书扫描件；

5.学历认证报告扫描件；
6.学位认证报告扫描件；
7.报名表同版彩色照片；

8.职称证书扫描件（尚未取得的可不提供）；

9.在职人员需提交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（未就业人员不提供），在职教师需提供市县区教育主管部门盖章的证明。

二、海外留学研究生

1.《鹿邑县2025年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报名表》电子版；

2.二代身份证扫描件；

3.国内大学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扫描件；
4.研究生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扫描件；

5.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扫描件；

6.研究生学历成绩单扫描件；

7.报名表同版彩色照片；

8.职称证书扫描件（尚未取得的可不提供）；

9.在职人员需提交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（未就业人员不提供），在职教师需提供市县区教育主管部门盖章的证明。

提醒：研究生学历需提供本科阶段学位、学历证书扫描件及学位、学历认证报告（专升本还需提供专科阶段学历证书扫描件及认证报告）。

